
 

 

 

 

粤建办函„2009‟108 号 

 

关于可在广东建设信息网刊登我省 

各类人员证书遗失声明的通知 
 

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主管部门： 

随着广东建设信息网建设的日渐完善，广东建设信息网

作为我厅对外的官方网站，是我厅文件政务公开、政策宣传、

“三库一平台”运作及“三类人员”安全考核信息的权威平

台，辐射面和影响力已覆盖省内外，是我厅行业管理的重要

信息宣传和对外网络公共服务平台。为方便企业及时了解和

掌握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有关情况，经研究，决定对省建设

厅《广东省建筑施工企业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实施暂行办

法的通知》（粤建管字[2004]112 号）中关于建筑行业资质证

书、执业注册人员证书、“三类人员”安全考核证书等企业

资质证书，需在建设报刊登遗失声明的有关规定作如下调

整：今后，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各行业企业涉及“三类

人员”安全考核证书、企业资质证书、执业注册人员证书等

各类证书的遗失声明，也可在广东建设信息网上刊登，并享 

 



 

 

有与《广东建设报》等其他公共媒体同等的声明效力。 

 

    

 

 

二 OO 九年十 二月二 十四 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证件  遗失  声明  通知 

  （共印 8份〃电子版） 


